京教职成〔2005〕15号附件1:
北京市示范性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办学条件基本标准

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是由区县乡镇政府主办、教育行政部门主管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和综合性办学实体。学校要坚持为农民（含郊区居民）终身学习提供服务，以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水平，就业和创业能力，促进乡（镇）域经济发展为办学宗旨。其主要功能和任务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地制宜对农民开展各类实用技术、科技推广、职业技能、产品营销和经营管理培训；开展时事政策教育、民主法制教育、卫生和健康教育、人口教育、环境保护教育、文明生活教育等社区教育培训活动。北京市示范性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应达到以下办学基本标准：
一、队伍建设

（一）学校应按照乡（镇）人口总数（不含外来人口数量）的万分之三比例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并依据办学规模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

（二）学校有一个熟悉教育业务，有组织管理能力，事业心强的领导班子。
二、学校基础设施建设

（一）校园占地面积不少于30亩，校舍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以上。并预留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二）拥有1000平米以上的文体活动场所。

（三）有满足教育教学需要的实习训练基地。

三、教学仪器设备                                 

    （一）普通标准教室15间以上，并配备黑板、讲台、课桌椅等设备。

（二）计算机教室2个（每个教室计算机应不少于30台）。多媒体教室一个，并具有现代远程教育接收能力（通过卫星接受系统或计算机宽带网络系统可接收教学节目）。

（三）配备电视机、背投彩电、录放机、摄像机、DVD\VCD机、数码相机、投影仪等教学设备。

（四）建有图书阅览室，可容纳40人同时阅读。拥有各类图书资料（含电子音像资料、教学光盘）5000册以上，其中农业经济、农业科技图书不少于30%，各种期刊、杂志和报纸不少于10种。

（五）建有档案室。工作计划、教学计划、年度工作总结、年度培训统计和学生培训档案齐全，保存良好。

四、教育投入和管理

（一）有稳定的教育培训经费投入和多渠道筹措经费的办法、措施。

（二）主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终身学习服务，积极开展各类教育培训活动，效果明显，有案例可查。全年开展农民教育培训5000人次以上。
京教职成〔2005〕15号附件2:

北京市示范性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办学条件基本标准

一、学校设校长一人（可兼任），并配备专职管理人员一人，有一支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

二、学校占地面积10亩以上，建筑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校园整洁、优美。

三、有标准教室4个以上，课桌椅齐全。

四、有办公用房2间，并配备必需的办公用品及设备。

五、有计算机教室一个，计算机不少于20台。

六、具有现代远程教育接收能力（通过卫星接受系统或计算机宽带网络系统可接收教学节目）。

七、设有图书阅览室，藏书在1000—1500册（含电子读物、教学光盘）以上。

八、配备电视机、录放机、摄像机、背投彩电、DVD\VCD播放机、投影仪和数码相机等教学仪器设备。

九、有保障教育培训所需的经费投入。

十、每年开展各类农民文化技术培训1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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